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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

教育署為在職業訓 練局工作的公務員

開設和刪除的影子 職位

引言

本文件 向各委員 報 告教 育署署長 在 2001 -02 年 度為在職 業訓練 局

工作的公務員而開 設和刪除的影子職 位數目。

背景

2 . 前工業教育及訓練 署的職責和員工在 1991 年 8 月 1 日 轉 撥予職業

訓 練 局 。 當 時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授 權 前 工 業 教 育 及 訓 練 署 主 管 ， 可 按 需 要

開設或刪除影子職 位 (包括首長級和非 首長級職位 )，以 便在職業訓練局

工 作 的 公 務 員 繼 續 留 任 。 開 設 影 子 職 位 的 目 的 ， 是 讓 這 些 並 非 在 政 府

部 門 工 作 但 仍 屬 公 務 員 編 制 的 公 務 員 ， 保 留 正 常 的 晉 升 機 會 和 退 休 金

福 利 。 當 出 任 這 些 影 子 職 位 的 人 員 轉 任 職 業 訓 練 局 其 他 職 位 或 離 開 公

務員編制時 ，有關 的 影子職位 便會刪 除 (如 屬前者，即有 關人員轉任 職

業訓練局其他職位 時，當局會按該名 人員所轉任的職位 開設新的 影子職

位 )。政府承諾每年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一份綜合報告，列明年內

開設和刪除的影子職位 (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C(1991-92)22 號文 件 )。

3 . 職 業 訓 練 局 在 職 公 務 員 的 人 事 管 理 工 作 ， 原 先 由 前 工 業 教 育 及 訓

練署負責，其後在 1999 年 4 月 1 日 起交由教育署署長負 責，而上文 第

2 段 所述的 轉授權 力 亦於同日 轉給教 育署 署長 (見 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 會

EC(1999-2000 )8 號 文件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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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01-02 年度開設和刪除的影子職位

附件

4 . 在 2001-02 年度，教育署署長刪除和開設的影子職位數目，分別為

34 個和 25 個。截 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 為止，影子職位 的數目為 92 個 ，

有關詳情載於附件 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教育統籌局

2002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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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 年 4 月 1 日 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 期間

總目 40「「「「 教育署 」」」」 項下

開設和刪除的影子 職位數目

年份 月份 開設職位數目 刪除職位數目

2001 年 4 月 - - 1
(1 個 總 學 徒 督 察 職 位

(職 業訓練局 ) )

5 月 - -

6 月 - - 1
(1 個 二 級 工 人 職 位 (職
業訓練局 ) )

7 月 - -

8 月 - - 2
(1 個 二 級 工 人 職 位 (職
業訓練局 )、 1 個工 場雜

務 員 職 位 ( 職 業 訓 練

局 ) )

9 月 +1* -4
(1 個 高 級 講 師 職 位 (香
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) (職 業

訓練局 ) )

( 1 個 高 級 講 師 職 位 (職
業訓練局 )、 1 個高 級專

業 教 育 導 師 職 位 ( 職 業

訓練局 )、 1 個總專 業教

育 導 師 職 位 ( 職 業 訓 練

局 )、 1 個助理講師 職位

(職 業訓練局 ) )

10 月 - - 1
(1 個 高 級 講 師 職 位 (職
業訓練局 ) )

11 月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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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月份 開設職位數目 刪除職位數目

12 月 - - 1
(1 個 二級工場導師 職位

(職 業訓練局 ) )

2002 年 1 月 - -

2 月 - -

3 月 +24* -24
(21 個助理講師職 位 (香
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) (職 業

訓練局 )、3 個講師 (非學

位 )職 位 (香 港 專 業 教 育

學院 ) (職業訓練局 ) )

( 21 個助理講師職 位 (職
業訓練局 )、3 個講 師 (非
學 位 ) 職 位 ( 職 業 訓 練

局 ) )

+25 -34

* 開 設 這 些 影 子 職 位 是 為 了 讓 2 5 名 公 務 員 由 講 師 (學 位 )／ (非 學 位 ) (職 業

訓 練 局 )職 系 轉 職 對 等 的 講 師 (學 位 )／ (非 學 位 ) (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) (職

業 訓 練 局 )職 系，使 公 務 員 編 制 的 講 師 (學 位 )／ (非 學 位 ) (職 業 訓 練 局 )職

系 職 級 ， 與 職 業 訓 練 局 為 其 在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工 作 的 僱 員 而 定 的 新

職 級 結 構 相 符 。 開 設 有 關 職 位 後 ， 原 先 為 有 關 公 務 員 而 設 的 影 子 職 位

亦 相 應 刪 除 ， 以 作 抵 銷 。

截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為止，教育署 為在職業訓練局工 作的公務員而

設的影子職位共有 92 個。


